
上 海 市 家 具 买 卖 合 同 
（推荐文本） 

 

买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卖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_     _   _年_ _    月_     _日 

    为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

关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按下列条款成交所订家具的买卖。 

一、 家具名称、商标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基料及金额： 

基   料 价       款 
家具名称 商 标 规格型号 

名称 等级 
数量 单价

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 

二、 定规格家具图纸提供办法及要求： 

甲方自定规格的家具，甲方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将图纸一式两份交付于乙方。乙方审定认可的，由乙方卖场

销售人员签名（盖章）后，将其中能够一份交还给甲方留存。 

三、 具的质量标准、验收方法和要求及处理方法： 

本合同的质量按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具行业标准》执行。双方另有约定的，从约定。 

甲方在验收中发现数量有异议的，应当场提出；对质量有异议的，可在《上海市家具行业“三包”规定》所规定的

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。乙方在知悉或应当知悉甲方有异议后，有义务按《上海市家具行业“三包”规定》办理，并及时

告知甲方。 

四、 交（提）货期限、地点和方式： 

本合同所订家具由： 1、乙方在_    __ __年____ 月____ 日～____ 日间送到甲方指定的 

（任选一项）       地点：________区（县）________________路_____弄____号_____室。 

                  2、甲方于_    __ __年_____月_____日～_____日到乙方处自题。 

运费约______元由______方负担。（若由甲方负担的，乙方应凭合法单据按实结算） 

五、 结算方式、期限及订金： 

双方同意在脚（提）货时，以现金方式银货两讫；甲方若以个人支票、信用卡结算的，款到乙方帐户后三日内交付

产品。甲方给付乙方合同总价款 10%以下的定金，计人民币______元；合同履行后，定金抵作价款。 

六、 违约责任： 

1、甲方中途退货的，无权请求返还定金；乙方不能交货的，双倍返还定金。 

2、甲方逾期提货、付款的，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；乙方逾期交货的，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

  计算方式均为：价款的万分之______×逾期的天数。 

3、乙方向甲方出售的家具如有假冒他人注册商标、名优标志、认证标志、厂名、长址、产地，或者其他欺诈行为

的，应当依法增加赔偿，即乙方先赔偿甲方的损失、再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家具的价款的一倍。 

七、 合同争议的处理方式： 

1、请求卖场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调解；     3、或者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办理：（√） 

2、向卖场所在地行政管理机关申诉；      （  ）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（  ）向人民法院诉讼。 

八、 其它约定事项： 

  本合同须经甲、乙双方及卖场主办单位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合同内容能够如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政策相悖，应服从

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如乙方撤离卖场的，由卖场主办单位先行承担民事责任。 

买 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卖  方                    卖场主办单位 

甲方姓名（签章）__      _ ___     单位名称（签章）__       ____    单位名称（签章）__       ____ 

地址：_______         __   _      地址：_______         __   _     地址：_______         __    _ 

委托代理人：_________ __ ____    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  __ ____  

电话：_____________   _           电话：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  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    __ 

 

上海市工商行政管局 

备注：本合同一式三联，第一联买方存，第二联卖方存，第三联卖方主办单位存。     上海市消费者协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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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


